
南海区商品房销售现场检查整改通知书
                                   （企业）：                         南建市场NO.
你企业开发的                                    （项目），在进行销售现场检查时，存在以下管理问题：
商品房销售信息公示栏公示信息不完整（未公示的在□打√，已公示的不作任何标记）
1.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2.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3.开发企业营业执照；□  4.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6.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7.经规划核准的规划总平面图；□
8.商品房销售委托书（委托经纪公司销售的应公示）；□  9.佛山市房地产经纪（分支）机构经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证书（代理销售应公示）；□  10.佛山市购买预售商品房指南；□  11.商品房建筑节能信息公示表□；
12.商品房预售方案；□13.经价格主管部门备案的商品房价格表；□ 14.楼盘销售控制表；□                          

*未设置公示栏；□ 上述采取张贴或张挂的方式集中公示，第1,12,13项公示内容距离地面0.8米～1.5米之间□                             
商品房销售信息公示台公示信息不完整（未公示的在□打√，已公示的不作任何标记）
1.相关法律法规；□    2.商品房项目立项批准文件；□    3.商品房项目命名批文；□
4.建筑工程受监通知书；□    5.商品房认购书示范文本；□    6.专项维修资金专用账户协议书；□
7.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经区建设局备案）；□    8.住宅质量保证书；□ 9.住宅使用说明书；□ 
10.房屋装修管理规定；□    12.商品房预售款专用账户监管协议书；□  13.经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备案的开发企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定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14.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    14.临时管理规约；□    15.物业服务企业营业执照；□    16.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 17.装修标准；□   18.《白蚁预防合同》或实施房屋白蚁预防的证明文件；□   *未设置公示台；□
三、商品房销售现场对购房者的特别提示（未设置的在□打√，已设置的不作任何标记）
1.所售房屋享受特殊政策或受政策限制情况；□    2.项目周边不利因素对项目的影响；□ 

3.项目可否提供住房公积金贷款、公积金贷款情况；□
4.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国土城建和水利局）、价格主管部门等部门的监督举报电话，鼓励社会力量进行监督；□  
    四、网上信息公示及签约服务（未设置的在□打√，已公示的不作任何标记）
1.在商品房预（销）售网上签定认购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同时在网上公示商品房销售信息。□
2.预（销）售的商品房价格经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后，在网上“一套房一标价”进行公示24小时方可出售，价格变动的应及时在网上公示24小时后方可出售。□   3.商品房销售现场应提供电脑设备，免费为购房者提供商品房网上公示信息查询服务。□   4.签约室独立设置并备有专用电脑。□
其他存在问题：                                                                                      

整改要求：现责令你单位对上述问题立即改正，整改完毕，报                       复查，整改期间                

                             。请             在    年    月    日前将复查情况报我局，逾期未改正的，将按相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房地产开发企业                   镇街房管所                             南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人签名：                     检查人（签名）：                        检查组（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本通知书一式三份，房地产开发企业、镇街房管所、区住建局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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